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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全面落实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，深化税收领域“放管服”

改革，加大推广使用电子发票的力度，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在前期

宁波、石家庄和杭州等 3 个地区试点的基础上，在全国新设立登

记的纳税人（以下简称“新办纳税人”）中实行增值税专用发票

电子化（以下简称“专票电子化”）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自 2020 年 12 月 21 日起，在天津、河北、上海、江苏、

浙江、安徽、广东、重庆、四川、宁波和深圳等 11 个地区的新办

纳税人中实行专票电子化，受票方范围为全国。其中，宁波、石

家庄和杭州等 3 个地区已试点纳税人开具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

（以下简称“电子专票”）的受票方范围扩至全国。 

自 2021 年 1 月 21 日起，在北京、山西、内蒙古、辽宁、吉

林、黑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广西、海

南、贵州、云南、西藏、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、大连、

厦门和青岛等 25 个地区的新办纳税人中实行专票电子化，受票方

范围为全国。 

实行专票电子化的新办纳税人具体范围由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（以下简称“各省税务局”）

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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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电子专票由各省税务局监制，采用电子签名代替发票专

用章，属于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其法律效力、基本用途、基本使用

规定等与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（以下简称“纸质专票”）相同。

电子专票票样见附件。 

三、电子专票的发票代码为 12 位，编码规则：第 1 位为 0，

第 2-5 位代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，第 6-7 位代表

年度，第 8-10 位代表批次，第 11-12 位为 13。发票号码为 8 位，

按年度、分批次编制。 

四、自各地专票电子化实行之日起，本地区需要开具增值税

纸质普通发票、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（以下简称“电子普票”）、

纸质专票、电子专票、纸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和纸质二手车销

售统一发票的新办纳税人，统一领取税务 UKey 开具发票。税务

机关向新办纳税人免费发放税务 UKey，并依托增值税电子发票公

共服务平台，为纳税人提供免费的电子专票开具服务。 

五、税务机关按照电子专票和纸质专票的合计数，为纳税人

核定增值税专用发票领用数量。电子专票和纸质专票的增值税专

用发票（增值税税控系统）最高开票限额应当相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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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纳税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，既可以开具电子专票，

也可以开具纸质专票。受票方索取纸质专票的，开票方应当开具

纸质专票。 

七、纳税人开具电子专票后，发生销货退回、开票有误、应

税服务中止、销售折让等情形，需要开具红字电子专票的，按照

以下规定执行： 

（一）购买方已将电子专票用于申报抵扣的，由购买方在增

值税发票管理系统（以下简称“发票管理系统”）中填开并上传

《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》（以下简称《信息表》），

填开《信息表》时不填写相对应的蓝字电子专票信息。 

购买方未将电子专票用于申报抵扣的，由销售方在发票管理

系统中填开并上传《信息表》，填开《信息表》时应填写相对应

的蓝字电子专票信息。 

（二）税务机关通过网络接收纳税人上传的《信息表》，系

统自动校验通过后，生成带有“红字发票信息表编号”的《信息

表》，并将信息同步至纳税人端系统中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510


